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附件 3 

 

《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》 

（征求意见稿）编制说明  

 

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提出，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，健全现代环

境治理体系。面对新形势、新任务，为全面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精

神要求，进一步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，推动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，

生态环境部组织编制《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实施方案》（以下简称

《方案》），形成征求意见稿。现将有关情况说明如下。 

一、编制背景 

自 2016年以来，生态环境部深入贯彻落实党中央、国务院决策

部署，努力将排污许可制建设成为固定污染源环境监管的核心制度，

组织全国生态环境系统基本完成机制体制建设，实现了固定污染源

排污许可管理全覆盖，正在推进排污许可“一证式”管理，完成了

阶段性改革任务。 

近年来，党中央、国务院对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提出了新要

求。党的二十大报告明确要求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，2024 年 1 月发

布的《中共中央 国务院关于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的意见》再次提

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要求。生态环境部坚决贯彻落实党的二十大

改革部署，全面推进美丽中国建设，持续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，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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推进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。 

二、编制原则 

（一）坚持前瞻性与承接性相统一。立足于现有排污许可制度

改革基础，承接以往行之有效的改革举措，继续深化细化。紧抓改

善生态环境质量目标，紧扣污染物排放量管控主线，立足当前、谋

划长远、务实有效。 

（二）坚持战略性和操作性相兼顾。准确把握排污许可制度改

革阶段特征，加强对未来五年甚至更长远的发展谋划，增强宏观性

和指导性，突出针对性和约束力。 

（三）坚持系统性和突破性相结合。紧密结合国家和区域环境

质量改善需求，既全面统筹排污许可制自身改革内容，又推动解决

改革进程的难点和瓶颈，更好服务保障深入打好污染防治攻坚战重

点工作。 

三、编制过程 

（一）启动部署。2022 年 11月-12月，系统梳理全面实行排污

许可制改革举措，完成阶段性改革总结报告。2023 年初，组建编制

专班，启动《方案》编制。 

（二）广泛调研。2023 年 3月-6月，赴江苏、上海、福建、广

东、广西等地开展专题调研，与部内业务司局对接研讨改革关键问

题，完善改革内容，形成《方案》初稿。 

（三）征求意见。2023 年 7月-8月，征求部内办公厅、督察办、

综合司、法规司、人事司、科财司、水司、海洋司、大气司、土壤

司、固体司、监测司、执法局 13个司局以及北京市、河北省、上海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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市、江苏省、浙江省、福建省、山东省、广东省、海南省、四川省、

陕西省 11个省（市）生态环境厅（局）意见，召开多次专题研讨，

完善形成《方案》征求意见稿。 

四、主要内容说明 

《方案》对标“全面”，聚焦问题，从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、

建成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、全面落实固

定污染源“一证式”管理等方面，提出深化排污许可制改革主要内

容。 

（一）深化排污许可制度改革。聚焦完善法律法规标准体系，

优化排污许可管理体系，强化排污许可证质量核查，服务污染防治

攻坚战等方面，持续优化排污许可管理及技术体系，推动各环境要

素依法纳入排污许可管理，推动排污许可提质增效。 

（二）建成以排污许可制为核心的固定污染源监管制度体系。

聚焦多项生态环境保护制度在深度和广度上进一步衔接融合的问

题，以排放量衔接为主线，明确环境影响评价、总量控制、自行监

测、生态环境统计、环境保护税等制度与排污许可制度的衔接路径，

积极探索危险废物经营许可证、碳排放、重点管控新污染物、企业

环境信息依法披露等与排污许可制度衔接。 

（三）全面落实固定污染源“一证式”管理。聚焦三方责任，

推动构建环境治理责任体系。从企业层面，推动构建自证守法、自

我监督机制，落实排污单位生态环境主体责任；从生态环境主管部

门层面，推动构建排污许可日常管理、环境监测、环境执法部门联

合监管的机制体制，严格依证监管；从公众层面，通过完善信用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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系，强化信息公开等多举措推动落实公众的监督责任。 

（四）做好排污许可基础保障建设。通过优化全国排污许可证

管理信息平台、加强组织保障、持续强化能力建设、加强宣传指导

等措施强化排污许可基础保障建设，提升许可平台规范化、智能化、

便捷化水平，为全面实行排污许可制做好保障。 

 


